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反恐防暴应急预案

为认真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、《高等学校内保保卫工作规定》和上级关于反恐防暴工作的指示精神，及时、有效、妥善处置学校暴力恐怖袭击事件，依据《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应急预案。
一、组织领导机构
根据我校具体实际，成立反恐防暴工作应急领导小组，统一决策、组织、指挥全校各部门的应急响应行动，下达应急处置工作任务，研究部署相关事宜和处置进程。
组  长：战文翔（15965176289）
副组长：田雷（13506452396）
[bookmark: _GoBack]成  员：刘杰、宫小飞、宫树华、方兆平、房光鑫、刘灵勇、张波、李春巧、于昕、李波、徐迎涛、申芳芳、张琳琳、高占玲、姜宏斌、孔晓妮、杨道杰、辛先贵、刘文辉
应急领导小组下设应急办公室、应急处置组、应急疏散组、宣传信息组、后勤保障组。
二、各组机构与职责
（一）应急办公室： 
主 任：刘杰（13963820876）
电 话：5136756
主要职责：负责具体落实应急领导小组的各项决策,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应急工作；向上级主管部门、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及时通报情况，保证应急车辆随时调用。
（二）应急处置组：
组  长：张波（13884670887）
组  员：安全保卫处全体人员
电  话：5136940（24小时值班）
主要职责：发生事件时，立即集结安保力量对施暴者进行现场控制，密切配合公安人员实施现场处置；协助公安部门按区域分组对全校重点部位展开排查，对重点嫌疑人、可疑藏匿物品进行搜查，对存放爆炸物品现场进行控制，设置隔离警戒疏散人员，配合公安人员对重点位置（教学楼、实训楼、办公楼、餐厅、学生宿舍、图书馆等人员较集中的场地等）进行现场控制和排险、抢险工作。
（三）应急疏散组： 
组  长：宫树华（13793566906）
组  员：房光鑫、李春巧、于昕、李波、徐迎涛、申芳芳、张琳琳、高占玲、姜宏斌、吕梅军、孔晓妮、杨道杰
电  话：5136792
主要职责：密切关注学生思想动态和情绪变化，及时掌握学生中参与非法宗教活动、传看恐怖音像视频、组织非法集合活动实施反恐怖极端活动时，马上组织学工处、团委工作人员、班级辅导员、学生干部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，立即组织指挥学生疏散到安全地带，做好学生的情绪安抚，配合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做好相关处置工作。
（四）宣传、网络信息处理组 
组  长：方兆平（13793573896） 宫小飞（13562552809） 
成  员：宣传统战部、教育技术中心全体人员
电  话：5136776、5136798
主要职责：搜集并汇总各方面的情况、信息，供领导小组参考；负责对外发布信息和接待媒体来访；负责校园广播室、橱窗的正面宣传报道；教育信息中心负责校园网维护、做好舆情监控，及时掌握并反映师生员工的思想政治动态，有针对性地做好宣传、教育和疏导工作，并做好善后处理工作。
（五）后勤保障组 
组 长：刘灵勇（13964592873）、辛先贵（13645441698）
成 员：总务处及校医院全体人员
电  话：5131877、7229546
主要职责：发生事件时，立即组织校医院医务人员做好准备，随时抢救受伤人员；保证急救工具、水电气、饭菜的正常供应；做好突发事件中的其他后勤相关工作。
三、处置事件的基本原则
处置事件要以维护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为中心，以避免伤害、平息事态、控制局面、防止扩散、减少损失为主要原则，针对不同性质的事件采用的制止、保护、求援、疏散等方法，有条不紊的开展应急处置工作。
四、具体事件的处理办法
(一)暴力袭击
1.安全保卫处迅速集结安保力量，阻止犯罪分子行凶。
2.获得事件信息的任何人都应当在第一时间向安全保卫处（张波：13884670887）报告，并同时拨打110报警。
3.各应急小组应立即赶赴现场，组织安保力量，建立警戒圈，使犯罪分子无法靠近学生，防止事态扩大。
4.应急领导小组宣布学校进入全面应急状态，应急小组各负责人立即实施应急救援行动。
5.应急领导小组集结优势力量，携带防卫器械，与犯罪分子周旋，制止犯罪行为，为警方援助赢得时间。在有利条件下设法制服犯罪分子。
6.把所有师生撤离至安全区域。
7.救护受伤人员。
8.向公安、消防、医院、省卫健委、教育厅等有关部门、单位求援，争取外援迅速赶到事件现场，并保证学校应急组织信息畅通。
9.实施事件现场警戒，阻止无关人员进入学校，维护现场秩序，防范别有用心的人肇事，引导外部救援人员进入事件现场。
10.各应急小组各司其职、密切配合，齐心协力，共同应对。
（二）抢劫、绑架、挟持人质
1.如罪犯嫌疑人在现场，应立即向安全保卫处（张波：13884670887）报告，保卫部门应立即集结安保力量对嫌疑人实施控制，立即报警，请求支援。
2.如未伤人，可正面宣传劝导，以情感化，制止犯罪。
3.如犯罪嫌疑人已伤到人员，应立即通知校医务室，拨打120急救电话，组织抢救。
4.对现场实施警戒，严禁无关人员进出现场。
5.如罪犯嫌疑人已离开，应保护好现场痕迹等证物、证人等待公安部门前来侦破。
6.如罪犯嫌疑人已逃离学院并在可视范围内，保卫部门应立即跟踪，同时首要考虑人质的安全，等待公安部门前来解决。
（三）凶杀
1.如犯罪嫌疑人没有离开事发现场，应立即向安全保卫处（张波：13884670887）报告，保卫部门应立即集结安保力量对嫌疑人实施控制。
2.如犯罪嫌疑人已离开现场，立即保护好现场，保护好证人。
3.第一时间报警，请公安部门前来侦破，相关部门和人员尽力协助。
（四）爆炸物品
1.如发现不明爆炸物，立即向应急小组报告，同时采取隔离措施，疏散人员集中至安全地带并保护好相关人员。
2.严禁人员进出，加强事故地点保卫、巡查工作。
3.报告公安部门，请求派人排爆并协助其工作。
（五）投毒
1.如发现是邮件毒品，应立即报告应急小组，同时，集中所有可能接触到毒品的人员在某特定区域，加以保护，等待公安等有关部门前来进行排查、检疫和相关处置。
2.如发现是放置的毒品，应立即保护好现场，严禁人员靠近，同时报告应急小组，请求公安等相关部门前来解决。
3.查明毒源并切断毒源，保护好现场，严禁无关人员进出。如是煤气泄露，应携带防毒面具进入，关闭阀门，打开窗户通风并报煤气公司进行维修。
4.如毒源蔓延，立即疏散人员至安全地点。
（六）纵火
1.立即启动消防预案，火情较小立即进行扑救灭火，火情较大应立即拨打“119”报警，并迅速逃生。
2.如罪犯嫌疑人在现场，立即报告安保部门组织围捕。
3.迅速报警，全力协助公安机关处置。
4.进行现场警戒，引导消防车进入校园，协助消防部门灭火。
5.做好相关善后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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